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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8月 30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李繁华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2,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人，列席 5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列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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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海南程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恒大海花岛旅游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与海南海洋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展项目联营业务提供

担保的议案》 

1.议案内容： 

（1）根据目前业务市场发展要求，为了更好打造旅游产品与开拓市场，为

公司注入更多优质旅游资源，康泰旅游控股子公司海南云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海南程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程泰”）与恒大海花岛

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海花岛”）签署合作协议。为了在海南

程泰与恒大海花岛双方原合作基础上注入更多的旅游资源，优质的旅游元素，更

高效益推广销售海花岛旅游产品，给游客带来丰富旅游体验，海南程泰引进海南

海洋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公司”）进行项目联营。 

（2）海洋公司与海南程泰按照联营项目利润 50%：50%比例进行收益分配，

联营项目利润以双方确认的联营项目利润计算表为依据；市场推广奖励全部充值

到海南程泰对应消费账户，应分配给海洋公司的市场推广奖励，在联营项目清算

后 5个工作日内由海南程泰支付给海洋公司。海南程泰在该联营项目上产生现金

流应优先用于支付海洋公司向恒大海花岛支付的预存产品款，海南程泰返还该款

项的时间不晚于 2024 年 6月 30日。每逾期一日，海南程泰按照延迟支付金额的

万分之五向海洋公司支付滞纳金。 

（3）康泰旅游为海南程泰恒大海花岛联营项目向海洋公司提供担保，即当

海南程泰未按照协议第三条第 2 款“乙丙双方按照联营项目利润 50%：50%比例

进行收益分配。联营项目利润以双方确认的联营项目利润计算表为依据”和第 4

款“乙方在该联营项目上产生现金流应优先用于支付丙方向甲方支付的预存产品

款，乙方返还该款项的时间不晚于 2024年 6月 30日。每逾期一日，乙方按照延

迟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丙方支付滞纳金所约定内容履约时”，由康泰旅游代为

清偿。海洋公司和康泰旅游另行签署担保协议。 

4、以上项目预计金额 1400万元，康泰旅游担保 1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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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32,00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繁华，由于李繁华同时是公司股东海南华锦旅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0%）和公司股东海南康盛旅游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 40%）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本议案公司股东均不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海南康泰航空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海洋旅游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印尼狮子航空有限公司签署项目联营协议提供担保的议案》 

1.议案内容： 

（1）为了在印尼狮子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尼狮航”）与海南康泰航

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航投”）双方原合作基础上注入更多的旅游资

源，优质的旅游元素，更高效益推广销售航线机票及印尼入境旅游产品，给游客

带来丰富旅游体验，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康泰航投特引进海洋公司进行项目联营。 

（2）在权益分配方面，海洋公司与康泰航投按照联营项目利润 50%：50%比

例进行收益分配，联营项目利润以双方确认的联营项目利润计算表为依据；应分

配给海洋公司的航线包机收益在联营项目清算后 5 个工作日内由康泰航投支付

给海洋公司。康泰航投在该联营项目上产生现金流应优先用于返还海洋公司向印

尼狮航支付的包机款，康泰航投返还该款项的时间不晚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

每逾期一日，康泰航投按照延迟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海洋公司支付滞纳金。 

（3）康泰旅游为康泰航投印尼狮航联营项目向海洋公司提供担保，即当康

泰航投未按照协议第三条第 2 款“乙丙双方按照联营项目利润 50%：50%比例进

行收益分配。联营项目利润以双方确认的联营项目利润计算表为依据”和第 4款

“乙方在该联营项目上产生现金流应优先用于支付丙方向甲方支付的预存产品

款，乙方返还该款项的时间不晚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每逾期一日，乙方按照

延迟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丙方支付滞纳金所约定内容履约时”，由康泰旅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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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偿。海洋公司和康泰旅游另行签署担保协议。同时，海南乐虎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乐虎商务”）向海洋公司提供担保，即当康泰航投未按照协议

第三条第 2 款“乙丙双方按照联营项目利润 50%：50%比例进行收益分配。联营

项目利润以双方确认的联营项目利润计算表为依据”和第 4款“乙方在该联营项

目上产生现金流应优先用于支付丙方向甲方支付的预存产品款，乙方返还该款项

的时间不晚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每逾期一日，乙方按照延迟支付金额的万分

之五向丙方支付滞纳金所约定内容履约时”，由乐虎商务代为清偿应付未付金额

的 49%。 

（4）以上项目预计金额 900万元，康泰旅游担保 459万元。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32,00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繁华，由于李繁华同时是公司股东海南华锦旅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0%）和公司股东海南康盛旅游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 40%）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本议案公司股东均不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借款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目前业务市场发展要求，旅游行业市场回暖，公司业务开展需提前预付房费、

机票款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经营资金周转依旧困难。公司于 2022年 2月 21日

向民生银行贷款 1350 万元，该笔贷款原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到期还款，通过协

助沟通处理，银行同意将该笔贷款展期半年。目前该笔贷款本金余额 1148 万元，

银行已明确该笔贷款无法再次申请展期，应于 2023 年 8月 21日按时还款。因还

款时间紧迫，亟待解决，特向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借款 1150 万元，

以解决贷款到期还款问题。申请该笔借款利率年化 4.55%，到期日 2023年 12月

31 日，按月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担保措施：可以提供康泰旅游股权、俄贤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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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股权质押担保，以及李繁华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32,00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繁华，由于李繁华同时是公司股东海南华锦旅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0%）和公司股东海南康盛旅游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 40%）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本议案公司股东均不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目录 

《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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